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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

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上述标的债权2019年6月30日至2022年12月1日的回款金额人民币壹亿壹仟柒佰
贰拾肆万零柒佰零壹元柒角肆分（小写：￥[117,240,701.74]）不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苍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苍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苍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与浙江苍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浙江苍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苍润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或规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联系电话：0571-85088981；

浙江苍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66503222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苍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3日

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判决及相关法律文件约定或规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7月3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苍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清单列示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宏鑫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德川旅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人防龙生经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07月30日）

本金

55000000

5000000

15000000

75000000

利息

36899997.57

4328142

12984426

54212565.57

费用

80000

650

20650

101300

担保人

程建锋、文莉莉、程斌、张卫东、浙江广联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和存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智汇贸易有限
公司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时追
加实际控制人吴诗贤、谢宋花，吴峰连带责任保证，浙江龙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质押

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詹彩凤、
肖友浩，吴峰、王小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浙江龙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质押

抵押物

嘉善和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魏塘街道外环东路17号、45号、45号201、
301室、51号、53号、55号、57号、59号合计建筑面积15866.67㎡，土地面积7122.31㎡商业房产抵押

（上接10版）

法院公告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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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8民初4420号
陈光峰、杭州茗博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陈光峰、杭州茗博娱乐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13日14:30分,在
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027号

邓超:本院受理原告管帮马与邓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13日上午10:00分,在
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555号

童城晨（户籍地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义蓬村益
民2组35号）：本院受理原告张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小额
转普）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欠款
2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13日9时30分
在本院义蓬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
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564号

杨剑峰（男，198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桐庐
县分水镇分江社区七联公寓7幢3单元605室）：本院
受理原告胡樟明与被告杨剑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
3564号诉讼文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杨剑峰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樟明借款30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元，由被告杨剑峰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杨剑
峰负担，被告杨剑峰应于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向
原告胡樟明支付。原告胡樟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杨剑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076号

陈仲旺（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67****
2512）：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宇谦钢管租赁站与被告
陈仲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9日8时45
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080号

安祥明（公民身份号码：5222271992****
6810）：原告王小妃与被告安祥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9日10时00
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974号

姜干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姜干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西溪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89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
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889号

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张宇亮与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开
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第
三人银川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02月17日09：
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438号

长沙骏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绿龙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长沙骏鸿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3年2月15日8时45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
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344号

孙洪林：本院受理原告雷雄与被告孙洪林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2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姜山2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631号

陈二忠、杜仁国：本院在审理原告四川中和恒久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汤勤成、陈二忠、杜仁国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们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
1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286号

彭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瑞邦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与被告彭坤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定于2023年2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721号
娄红兴、任岳水、宁波翼泽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江东秋格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娄红兴、任
岳水、宁波翼泽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转普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8日上午9时0分至10时0
分在本院福明法庭（宁波市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加庭审，本院
将依法作出审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953号

台州圆吴模具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小毛模具
厂、徐小毛、鄢成琴、谭兰燕：原告远东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台州圆吴模具有限公司、台州
市黄岩小毛模具厂、徐小毛、鄢成琴、谭兰燕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破26号

2020年10月23日，本院裁定受理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帆港冷藏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帆港冷藏有限公司管理人已按照债权人会议通过并经
本院确认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帆港冷藏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对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帆港冷藏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完毕，该分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
院于2022年12月20日裁定终结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帆港
冷藏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949号

安新连（公民身份号码：3709211964****
3342）：本院受理原告孙忠河与被告安新连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
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5949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孙忠河平撤回对被告
安新连的起诉。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898号

屈晓(公民身份号码：6103261988****1210)：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
与被告屈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6民初589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屈晓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七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
仑分行借款81500元并支付利息3577.80元、罚息
23504.72元（罚息暂算至2022年1月21日，之后的罚
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
告屈晓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律师费
1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
费2496元，由被告屈晓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经济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4民初1870号

刘晨：本院受理原告汤春英诉被告刘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124民初
1870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汤春英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
款本金人民币6600000元及利息；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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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借款人

浙江晶瑞办公家具有限
公司

浙江福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大丰家私有限公司

浙江百仕盾实业有限公
司

杭州韩世通信电子有限
公司

杭州南德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宝亿物资有限公司

杭州天目矿泉水有限公司

浙江中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巨易新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新洲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博杰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蓝马旅游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华航煤炭物资有限公司

杭州达海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万盛燃料有限公司

浙江军联机械电子控股有限公司

绿成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顺源轮胎制造有限
公司

浙江荣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钱塘江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创源过滤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宁野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建杰聚合物有限公司

担保人

杭州博洋家私装饰有限公司、杭州元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朱世元、余继
霞、杭州余杭区天府麻油厂

浙江丹格家具有限公司、王月君、傅霞丽、傅和兴、尹爱联、浙江旺德福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新百合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王保国、叶为英、王学祥、陈美群

杭州博杰卫浴有限公司、凌海林、陈爱芳

杭州南德实业有限公司保证、杭州创源过滤机械有限公司保证、杭州问天
实业有限公司保证、李军彰、翟燕萍、王柔铭、金秀男、崔美燕、宗新建、赵红

杭州创源过滤机械有限公司、杭州韩世通信电子有限公司、杭州问天实业
有限公司、李军彰、翟燕萍、王柔铭、金秀男、崔美燕、宗新建、赵红

浙江京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宝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翔、程君娥、殷书文

宣平、宣小飞

高盛科技有限公司、屠春夫、陈慧

威海乾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金属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屠春夫、陈慧

湖州新元泰微电子有限公司、嘉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洲集团有限公司、姚荣华

杭州联佳化纤有限公司、浙江比奇厨卫设备有限公司、倪文校、张金美

周勤荣

浙江新洲家具有限公司、屠春夫、陈慧、徐超、邵英梅、陆建军、阮荣萍

寿凌云、张进

卢有来、杨立群

杭州兆丰电池有限公司、杜成甫、黄小宝

直立汽配有限公司、浙江通达实业有限公司、沈春雷、周向荣

杭州中信钢构制造有限公司、杭州双恩轮胎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双恩进出
口有限公司、杭州彬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沈仁元、张美娟、沈乐恩、康乔

虎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荣业家具有限公司、浙江荣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陈贵荣、潘建英

平柏战、郑月珍

浙江一粟实业有限公司、湖州创源过滤机械有限公司、王柔铭、王奇超、苏社

杭州萧山凤凰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杭州龙发机械有限公司、郑国根、姚红燕

杭州联佳化纤有限公司、李建忠、李杏芬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质押物1：杭州元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1485万元；质
押物2：浙江晶瑞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1485万元

质押物：浙江旺德福家具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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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2信银杭西贷展字第000407号

2012信银杭西贷字第000404号

2012信银杭西贷字第000331号

渤杭分综（2011）第159号、渤杭分流贷（2011）
第166号、渤杭分银承（2011）第148号

渤杭分流贷（2012）第64号

渤杭分流贷（2012）第62号

渤杭分银承（2008）第92号

BIL010001031

渤杭分流贷（2011）第128号

渤杭分流贷（2012）第252号

渤杭分流贷（2011）第238号

渤杭分综（2012）第66号、渤杭分流贷
（2012）第110号、渤杭分银承（2012）第60号

BIL010001802

渤杭分流贷（2011）第241号

BIL010001788

渤杭分银承（2011）第29号

渤杭分流贷（2013）第53号

渤杭分流贷（2012）第226号

渤杭分买方商贴（2011）第117号

渤杭分流贷（2013）第31号

渤杭分流贷（2013）第182号

渤杭分流贷（2013）第150号

本金

1,336.17

900.00

300.00

1,122.47

194.94

197.27

0.00

0.00

3,000.00

2,287.36

991.17

1,165.48

0.00

1,999.98

0.00

1,526.62

0.00

0.00

1,442.66

1,500.00

0.00

450.00

2,000.00

1,985.16

110,864.66

欠息

1,525.60

525.87

348.83

768.90

142.53

138.10

819.02

34.91

2,349.31

1,006.78

471.91

2,245.28

165.47

1,539.58

56.77

2,494.10

135.00

166.47

1,066.97

1,211.00

323.14

305.35

1,333.71

1,107.67

108,234.03

账面本
息合计

2,861.77

1,425.87

648.83

1,891.37

337.47

335.37

819.02

34.91

5,349.31

3,294.14

1,463.08

3,410.76

165.47

3,539.56

56.77

4,020.72

135.00

166.47

2,509.63

2,711.00

323.14

755.35

3,333.71

3,092.83

219,098.69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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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2019年6月30日后 至
2022年12月1日回款金额）

0

0

0

0

0

0

0

0

0

0

247.6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78

11,724.07


